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幹
二
十
五
元
・
一
鄭
幌
廿
元
.■

周
憲
燦
.

文
心
•
譚
榮
源
。
以
上
三
名
每
捐
十

元
。
方
守
拔
•
黃
秀
簡
•
麥
箕
髙
•
羅

怡
盛
。
司
徒
昌
蔭
，
張
犖
炳
・
區
杰
常
 

。
余
龍
巨
 *7
梁
景
芬
•
郎
彩
新
■
李
頌

官
廳
發
給
關
係
失
婚
之
文
據
。
設
兩
方

之
不
因
死
亡
終
止
一

"
須
繳
呈
核

驗

・
並
須
請
賤
施
鄕
公
所
發
給
證
書
。 

述
明
結
婚
日
子
與
地
點
•
及
所
有
兒
女
 

姓
名
•
與
出
世
日
子
及
地
点
與
前
婚
者
 

之
男
或
女
■
死
亡
之
原
因
•
此
証
書
由
 

肢
管
縣
政
府
蓋
印
証
明
，
如
因
離
婚
而
 

終
止
其
關
備
者
。
須
將
離
婚
之
証
書
証
 

明
•
抄
本
繳
驗
。

③

雙
方
結
婚
人
，
各
須
繳
驗
本
胞
 

鄕
公
所
發
給
之
身
份
証
•
復
由
鼓
管
縣
 

政
府
蓋
印
証
明
彼
此
爲
法
律
所
許
可
之
. 

合
格
結
婚
•
其
婚
與
中
率
民
法
並
無
抵
 

觸
者
。何

異
籍
未
婚
年
滿
一
一
拾
壹
歲
者
。 

則
第
一
項
規
定
之
鄕
公
所
証
明
害
必
須
 

叙
明
其
婚
事
經
獲
得
家
長
同
意
， 

•
㊄

繳
舉
行
結
婚
者
最
近
相
片
四
張
 

③

如
擬
結
婚
之
男
女
曾
在
类
國
入

伍
則
須
將
退
伍
副
底
 

俟
將
匕
六
項
規
 

可
新
求
美
領
証
婚
、

。

:
始

蔣
經
 

微
服
• 

探
訪
派
市
情

上
海
九
月
七
日
訊

政
院

督
導
委
員
會
上
海
區
督0

員
聘
經
困
到
 

漏
以
來
・
對
于
派
市
經
管
經
檢
工
作
■ 

的
確
已
不
再
空
口
统
白
飴
*
而
已
在
日
 

漸
趨
于
行
動
化
•
近
一
星
期
以
來
滬
市
 

各
報
。
都
有
詳
細
又
字
記
戦
。

據
聞
在
三
四R
前
泯
市
浙
江
路
牛
莊
路

•□某
义
慰
廠
•
突
有
一 

顔
客
光
臨
 

選
購
汗
妇

裨
之
 

位
顧

客
却
皴
現
伐
價
已
超
過
「
八
一
九
」
僧 

格

。
于
是
便
向
店
方
問
罪
■
頓
籾
储
店
 

職
員
非
但
坦
然
.
小
認
確
爲
弘
招
愤
格
。 

並
目
還
輙
峭
貌
愕
。
你
要
 

11
便
门
。
小

買
就
算
•
竈

丁/
客
便
也
不
再
多

.M.
爭
執 - 
縛
付
訖
、
後

力
出

具
磅
票
壹
紙
■
誰
知
當
道
位
顧
客
接
過

堯
•
李
百
祥
■
宋
俊
福
•
胡
持
瀚
•
部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總
支
部2

據
全
 

英
洲
洪
門
第
二
次
代
衷
懇
親
大
會
•
議
 

决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案
・
自
周
主
委
憲
煜

策
動
進
行
-
所
到
各
埠
，

。熱
烈
贊
助
。
茲
將
先
後
將
欵
繳
交
者
芳
 

名
錄2
於
後
。

為
何
地
和
民
治
黨
分
部
五
十
元
■
龔
作

洪
人
捐
興
黨
基
金
誌
㈤

鐸

・
司
徒
恩
。
但
成
邦
。

耀
東

保
世
力
，
周
道
芝
。
林
護
•
黄
秉
三
. 

胡
持
仕
。
余
德
喜
・
熊
桂
榮
■
甄
永
葉

錫
稔
■
余
日
生
,
，
譚
榮
有
•
司
徒
昌

一̂
炒
傲
傲
聊̂
^
^
偉̂
骰̂
^
^
^
^
^
^
^
^

一
散
聆
腓
缴
像
傲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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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一 

秋

一

白
油
腸
. 

鴨
肝
腸
 

金
銀
潤
 

凉
風
肉
 

五
花
肉
 

臘
猪
嘴

原
臘
鴨
 

鴨
下
庄
 

鴨
片
肉
 

鴨
脚
包
 

鴨
臘
干
 

鴨
臘
腎

co.
nep
CAN本

公
司
有

C
 氏

帮
合
.

，
一

一
歡
迎
大
小
光
顧
雑
 

噂
期
瞰
瓚&
幻
以
好
期
期
刈
期@
&

期
幻&
殽&
&
&
期
储

積

。
方
德
厚
■
以
上
卅
 
一 
名
每
五
元
■ 

嚴
志
臨
三
元
・
共
捐
銀
二
百
八
十
三
元
 

A
百
駕
喜
路
埠9
謝
雙
五
元
♦

統
理
男
女
 

內
外
全
科
 

翳
務
所

賛
李
威
野
 

四
三0
號 

(
卽
學
人
協
 

和
教
會
側
邊
 

停
住
所
喊
線
 

喜
市
定

四
九
六
 
一 

膠
症
時
間
 

箇
日
上
午
十
 

時
半
至
十
二
 

時
半
 

下
午
 

二
時
至
五
時
 

星
期
六
上
午
 

十
時
至
 
一 
時

◎

臓
水
龍
媛
龍
煤
油
爐
 

敗
者
本
 
A.
專
接
裝
修
水
龍
煖
龍
及
各
種
 

火
爐
煤
油
爐
等
工
作
札
錢
克
己
快
捷
妥
 

富
大
小
工
程
問
價
不
作
分
文
讓
友
賜
顧
 

格
外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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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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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
鹼
治
皮
膚
濕
毒
葯
水
每
槽
七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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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隙
治
皮
痛
百
病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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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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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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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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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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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崙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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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社
廿
元
■
民
洽
黨

A
診
症
時
間
V
 

上
午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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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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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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睹 

下
午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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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 

奇
化
街

^
♦
^
^
^
^
^
匸
修
收
制̂

“”修
书
“珍
""*
我&*
嘲#修学***^**2

 

新

到

罐

頭

海

味

咸

魚

 

W

浸
油
咸
魚
 
- 
M 

發

行

零

沽

價

錢

相

宜

一

 

*88̂
8̂
%8tts85̂
8**8̂
888****̂

荔
枝
 

”笋
 

一 
什
錦
 

蕎
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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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苦
瓜
 

馬
蹄
 

~
够
魚
 

花
魚
 

春
菜
冬
菜
 

炸
菜
 

切
菜
 

抽
油
 

原
豉

海
参
 

魚
翅
 

花
膠
 

靖
朦
 

尤
魚
 

蝦
米
 

墨
魚
 

抱
魚
 

冬
菇
 

草
菇
 

香
卒
 

燕
窩
 

付
竹
 

金
菜

黃
花
同
魚
 

白
花
同
魚
 

三
牙
或
魚
 

吊
大
或
魚
 

黃
花
片
魚

命
廣
州
美
領
館

規
定
華
僑
返
國

結
婿
證
婚
手
續
 

廣
州
訊
。
旅
美
華
僑
返
國
結
婚
•
多
以
 

莫
國
國
籍
民
謂
求
美
領
事
證
婚
。
惟
此
 

種
美
領
事
證
婚
手
續
甚
爲
繁
瑣
。
茲
特
 

探
錄
駐
粤
領
事
館
公
佈
之
「
請
領
事
官
 

員
作
證
者
須
知
」
。
以
便
華
僑
根
據
辦

海
底
鷄
項

各
種
罐
順

鮮
醬
 

梅
醬
 

髮
菜
 

雲
耳

♦

理
。
原
文
如
下
。 

美
國
人
民
在
外
結

請
求
本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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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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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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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部
■
梁
廣
，
馬
世
健
••
陳
日
勝
・
旗
 

松
裝
•
，
伍
于
彩
。
黄
珍
傳
，
鍾
成
就
. 

黄
標
世
•
鋪
瑞
連
•
鍾
學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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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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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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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鋪
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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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・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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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洛
球
。
湯
佑
・
爲
榮
，順
・
雷
兼
一

馮
炳
•
黄
子
燧
♦
關
祥
・
胡
樂
・
胡
坤
 

-
鍾
莊
•
林
健
・
陳
而
彩
■
梁
棨
，
梁
 

成
♦
梁
經
・
以
上
龍
二
名
每
捐
五
元
"
：
 

合
共
捐
得
銀
豈
百
八
十
元

^
*
^
^
^
^
遡溺̂
^
^
通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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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開
創
精
盗
   

*
 

花
生
去
衣
械
香
杏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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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歷
十
有
餘
年
令
且
鍵
 

從
新
政
良
®

味
招
外
 

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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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
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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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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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片
市
魯
別
埠
 

民
洽
黨
分
部
五
土
元

官
員
作
証
婚
時
。
須
有
下
開
証
件
・
方

予
受
理
。

♦

㊀

結
婚
人
•
男
或
女
確
實
巢
瓏
之
 

證
據
祗
係
承
認
本
人
讒
照
証
候
者
。

㊁

結
婚
人
。
男
或
女
如
前
已
屬
桔
 

頂
者
・
須
將
前
次
結
婚
關
係
•
及
失
婚
 

之
文
件
徽
出
■
如
前
次
結
 

11
之
舉
行
， 

與
失
婚
均
在
中
國
，
必
須
由
中
國
鼓
管

■
達
權
社
卄
元
、
司
徒
文
任
卄
元
・
黃
 

如
祿
•
陳
湖
•
陳
光
・
方
殖
民
•
郦
錫

1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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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^^   

.:,,
〃
扌
"
^
^
、.
*
"
弋
"
工••.：
夕
书3
c
. 

M

「̂

^

^

酎
.

/

:

、

‘「 

tie- >•
..!■>-.
，"•，— T**:-**̂**"*-:**̂****.***'-
”—？
十"~~-:s

".<JU->___
一: 

+

-

添

。
黃
漢
石
、
以
上
六
名
每
捐
拾
元f  

李
胡
•
陳
齊
。
周
維
潤
・
周
瑞
選
.•
馮
 

連

。
黄
辰
琰
。
羅
惠
彬
•
曾
振
，
周
.家
. 

柿
・
薛
盛
•
陳
忠
，
李
煦
・
以
上
十
二
 

名
每
五
元
・
合
共
捐
來
銀
二
百
壹
十
圓
 

A
雲
咼
華
埠
林
翰
元
手
收
到
交
來
♦
周
 

玉
生
三
十
元
•
林
英
鳳
，
鄭
家
賀
，
陳
 

宜
棠
每
拾
元
■
曹
集
■
梁
鳳
錦
■
林
僚
 

♦
鄧
庚
•
那
濃
•
周
宗
耀
・
許
兆
秘
■ 

梁
波
•
伍
洪
宦
•
鄭
槐
茂
■
吳
松
茂
■ 

林
時
仰
二
羅
靈
三
•
陳
應
兆9

曹
子
晉
 

■
陳
時
•
容
學
柱
。
伍
于
吉
•
鄧
良
■ 

蔡
大
• 
馬
福
記
。
陳
國
安
•
胡
襦
海
■

者

，
朱

少

鳳

，
爲
心
 

元
・
共
銀
二
百
二
十
一

道
金

A
汝
利
愼
埠
 

民
洽
党
支
部
卄
五
元
 

篤
林
大
，
朱
•廣
福
•
謝
永
韶
■
謝
志

樂

，
蘇
光
乾
•
林
卓
。
方
文
瀾
，
周

六
名
每
一

馬
兆
鈴
，朱
福
修
•

四
■
朱
傳
修
 

司
徒
俊
懇
。
雷
家
常
。

■
哪
修
寒
。
周
世
安
。
那
結
得
・
鍾
炳
 

均
■
雷
家
昂
•
鈍
振
機
，
周
成
稚
，
陳
 

文
暢
丁
周
在
 S
 •
周
世
振
•
周
朝
準
• 

司
徒
俊
鈿
。
司
徒
柱
・
胡
玉
和
:

張
榮
 

煦
• 
謝
維
持
•
麥
昌
標
 •
，謝
禮
彦
* 
朱

，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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€)
秘

詩

省

沿

岸

船

期

表

3

一 

標
準
時
間
(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加
一
點
)

鹏 

來
往
溫
哥
華
域
多
利
航
線

( 

由
溫
高
單
開

卄 
每
日
上
午
十
點
半
：
：
・■

小 
每
日
勲
間
拾
壹
點
.
.
.

2

下
午
壹
點
三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六
點

- 
每
日
晚
間
拾
壹
點
..
.
.
.

.. .
.
.
.
.
.
翌
日
上
午
方

3  

溫
哥
學
往
域
埠
日
船

Z  

城
埠
至
溫
哥
翌
日
船

6

一
溫
域
夜
船
・
兩
處
均
於
九
点
准
許
下
船
。

.) 

來
往
溫
哥
華
與
乃
磨
航
線
 

(
六
月
四
日
至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施
行
)

0  

由
溫
髙
華
開
 

%
到
乃
磨
時
間

C

上
午
七
点
拾
五
分
..
.
.
.
.
.
.

：
上
午
九
点
四
拾
五
分
鐘

)
上
午
十
點
：
：
：
・  

7:;
.
.

.
下
午
拾
二
點
半

0

下
午
二
時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•
下
午
四
點
十
五
分
鐘

3
下
午
五
時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
:

下
午
七
點
四
拾
七
分
二

) 

由
乃
磨
開
 

到
溫
高
學

0

上
午
六
點
半
：
..
.
.
.
.
.
.
.
.
.

上

午

九

點

，

庁
上
午
拾
點
四
拾
五
分
•
・♦
・・・・：
・：
下
午
壹
點
拾
五
分
鐘
二

6

下
午
专
點
四
十
五
分
.
.
.
.
.
：
：
下
午
四
點
左
五
分
優

亠
下
午
六
點
..
.
.
.
.
.
.
.
.
.
.
•
下
午
八
貼
半
 

--

0  

溫
高
薙
至
乃
磨
線9

双
方
在
船
財
前
平
海
許
下
船

-
， 
來
任
溫
高
華
。
片
市
魯
別
航
線

2

 
毎
逢
星
期
六
下
午
八
点
。
由
溫
高
華
開
。
星
期
日
上
午
先
後
到
比
華
高
， 

加
英
高
活
。
亞
律
比
；
破
麥
汝
路
。
星
期
日
下
午
睡
夏
地
。
臭
臣
科
 

•.星
期
 
勿 

3

壹
上
午
裹
地
路
。
姿
期
寰
下
午
到
片
根
魯
別
。 

0
3

 
毎
逢
星
期
壹
下
午
卄
時
由
片
市
魯
別
制

•-* 
星
期
二
/

生
到
衷
地
，路
；
下
午
牙
 

酔
到
奧
臣
科
・
定
下
午
十
時
曲
臭
臣
科
開
，
星
期
三
出
午
入
*

雄
然
夏
地
？
   

W
 

廿
績
繼
 «

碗
麥
汝
路
/

亞
雷
比
"

英
高
海
丁
比
擊N
。
星
期
磨
上
钱
&
点
到
一
、 T
 

2

溫
靴
？
 

盲
上
無
定
時
間
乃
因
潮
水
關
係
二
.
.
：
?
二
 

4
，  

船
•
票
值
目

表
一
 

一I  

心 

來
往
地
点

缸
云
高
尊
與
城
终
利
"
，

到
域
多
利
 

.

.

.

.

.

仝
日
下
午
三
點
半
 

.

.

.

.

.

翌
日
上
午
六
點

到
溫
哥
草

一 
在
船
期
前
 w
点
准
許
下
船
 

一 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准
静
下
船

單
順
 

二
元
七
藤
五
 

豈
元
水
蜜
五
 

十
四
元
四
毫
 

十
六
元
九
、毫 

卄
壹
元
六
芝
 

三

十

元
 

十
五
元
九
五

來
囘

四
元
九
毫
五
 

廿
天
元
九
毒
 

三
十
元
四
毫
 

lit
人
元
九
%
 

五
十
四
元
 

廿
人
元
七
 X

9

3
云
高
 *

與
乃
磨
一. 

-3

云
域
與
亜
律
比
、 

一0

云
城
與
破
夏
地
 

3
云
域
欺
奥
臣
秋

3

云
域
與
片
市
魯
別

■
片
市
魯
別
與
奥
臣
科

-

來

囘

船

票

限

三

十

天,2

 

讨 
若
單
題
票
價
有
拾
元
或
來
囘
有
拾
八
元
以
上
者
。
朝
晩
殓
及
床
位
包
在
内
" 

■
週
末
票
往
指
定
埠
時
間
。
由
慢
期
五
正
午
十
二
点
至
星
期
日
下
年
二
降d

 

3  
囘
毎
時
間
限
至
是
期
 
一 
晚

十

二

時

• 

中 

2

週
末
票
價
••
溫
哥
寧
與
域
移
利
三
元
七
壺
 

溫
济
•

與
乃
磨
二
元
二
亳X 

碇

以

上

票

價

先

毎

元

加

政

府

稅

壹

毫

五

仙

，

、

》 

丘9
^
^
^
^
9
1
^
6
SV19JÂ
^
^
^
^
^
^
^
^
1
9
j
^
8
6
^
9
^
^
^
\
1
^
^
8
^^̂
44

磺
票
後
，
竟
出
筆
在
紙
 W
批
上
「
私
抬
 

價
格
。
着
處
罰
金
金
圓
一
叁
萬
元
」
字
樣
 

。
並
令
龄
店
卽
將
罰
金
繳
钦
社
會
局
■ 

充
敕
濟
金
之
用
。
字
末
具
名
則
赫
然
爲
 

「
蔣
經
國
」
卷
字
•
又
壹
囘
。
據
傳
蔣
 

氏
在
央
行
公
畢
之
後
•
微
服
漫
步
于
外
 

灘
碼
頤
。
見
有
警
察
兩
.人
同
在

1  
麵
攤
 

・
吃
完
了
麵
。•
未
付
鈔
票-

便
長
揚
而
 

去
。
蔣
氏
當
卽
走
至
攤
旁
詢
問
攤
主
。 

攤
主
便
向
蔣
氏
訴
苦
稱
。
我
們
要
做
生
 

意
•
要
討
生
活
"
便
不
得
不
遷
就
他
們
 

。
當
時
這
兩
位
警
察
猶
未
去
遠
，
便
不
 

覺
怒
火
中
燒
。
竟
走
至
蔣
氏
面
前
說
。 

吃
麵
不
付
錢
。
有
我
們
交
情
。
干
你
底
 

事
，
蔣
氏
欲
與
之
理
論
■
兩
警
察
便
成
 

風
異
常
、
將
轉
氏
身
餘
擅
加
检
查
•
結 

果

。
得
手
槍
一
枝
•
問
「
有
無
照
會
？ 

蔣
氏
答
稱
「無
」

再
查
身
份
証
。
蔣
氏
 

答
聲
「
有
」••
順
手
自
袋
中
將
身
份
証
摸
 

出
・
兩
警
察
接
過
手
來
・
眞
是
不
看
猶
 

可

。
一 
看
便
不
覺
大
驚
失
色
■
呆
若
木
 

•
鷄
，
斯
時
適
有
數
靑
坪
軍
過
路
■
便
將
 

兩
警
察
拘
帶
而
去
」
■

發
修
。
朱
貞
褒
，
以
上
廿
三
名
毎
捐
五
 

元
■
合
共
捐
來
.二
佰
網1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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